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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訂頒「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 為使學生及教職員工在校內發生緊急傷病事故時，能採取適當之急救及照護。適

時迅速護送傷病人員至醫院就醫，將傷害減至最輕，以維護校園師生之安全及健

康。 

(二) 提供傷病者之生理照護及心理支持。    

三、簽訂合約醫院： 

建立社區醫療網絡，擇與苑裡地區醫療設備完善之醫院簽訂合約醫院。 

四、成立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一) 緊急傷病處理小組組織圖 

 

 

 

 

 

 

 

 

 



第 2 頁 / 共 8 頁 

(二) 小組成員之職掌任務： 

1.召集人：  

         督導本校緊急傷病處理相關之各項應變措施，以達到維護師生安全之最佳效益。 

2.副召集人（兼發言人）： 

負責協調、調度各項相關人員，協助處理傷病患，並負責代表學校向外界說明，

遇有重大及短時間大量傷病患發生時，應於在第一時間通報召集人。 

3.救護組： 

(1) 衛生組長 

          掌握現場狀況，依情況通報副召集人請求支援。 

 當發現集體食物中毒事件時，立即留取證物，協助衛生單位調查。 

 適時聯絡 119 或安排各醫院救護車護送，依傷病情況需要的醫療資源，護送

至適當之醫療院所。 

 遇有大量傷病人員則紀錄傷患送醫狀況，需安排分送不同醫院，減低醫院人

力不足而影響救治時效。 

(2) 護理師 

        重大及短時間大量傷患發生時，實施檢傷分類處理以達維護師生安全之最佳

效益。 

        把握傷害最小原則，預防再受損傷，遇有疑似頸椎受傷應先固定。注意自我

保護，處理過程中避免被傳染疾病或醫療糾紛。 

        協助送醫或轉介治療。 

        辦理事故傷害與急症就醫之後保險權益相關事宜。 

        隨時吸收醫護新知，充實相關專業知能，提昇緊急救護能力。  

        規劃並辦理學校傷病患處理業務，及師生急救課程。 

(3) 教官、護理教師 

          協助護理師處理，使傷病患者接受最佳照護。現場秩序維持，協助傷患者儘

早接受醫療照顧。 

          重大及短時間內大量傷患發生時，協助搬運或陪同護送傷患就醫。 

 短時間大量傷患發生時，應在第一時間向副召集人通報。 

(4) 宿舍管理人員 

          掌握送醫時效，並在醫護人員或救護車未到達之前，盡其所能使傷病患者接

受最佳照護。 

          協助搬運傷患或陪同護送就醫。 

(5) 具 CPR 證照教師 

          在醫護人員或救護車未到達之前，為傷患建立維持呼吸道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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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採取急救必要措施。 

          協助傷患包紮、搬運。 

4.聯絡組： 

(1) 主任教官 

         指揮、調度教官、替代役男，協助緊急狀況現場秩序維護。 

 協助救護組聯絡支援人員及救護車。 

 隨時向副召集人提報處理情況，並通報上級校安中心。 

(2) 生輔組長 

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前來共同處理，並協助家長及個案進行生活機能重建。 

(3) 體育組長 

 重大運動傷害或短時間大量的運動傷害發生時，協助傷患者在第一時間採取正

確措施，減少傷病患者不適或免於惡化。 

 適時協助救護組傷病處理。 

(4) 班導師 

 掌握班上學生緊急傷病情形。 

 協助聯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前來共同處理。 

 學生創傷後心理建設及支持，必要時會同輔導工作委員會實施心理輔導。 

(5) 庶務組長 

協助環境安全修繕，醫療耗材等物資補充。 

(6) 人事主任 

適時協助人員聯絡、調度。  

5.支援組： 

(1) 總務主任 

         重大及短時間大量傷患發生時，聯繫本校特約醫院儘速派員協助處理。 

 調派人員協助指揮救護車輛之進出，及管制非必要人員進出校園。 

         每年編列健康中心急救基本設備維護預算，協助學務處健康中心預算執行。 

(2) 教務主任 

 掌握學校課程之正常運作。 

 視需要處理停止上課事宜，協助防止傷病災害事件擴大。 

 事件過後補課之作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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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主任 

     協助注意學生情緒之變化適時給予關懷及疏導，以安定校園秩序。 

 協助家長或監護人了解校園緊急傷病處理過程，必要時協助召集人，與學生家

長或監護人召開協調會。 

 事件過後規劃與處理師生之創傷後心理輔導。 

(4) 會計主任 

協助經費運用與審查核銷事宜。 

(5) 家長會長 

 協助聯絡家長或監護人到校。 

 協助家長或監護人了解校園緊急傷病處理過程。 

(三) 各小組成員之職務代理人制度建立： 

由人事室彙整本校各處室建立之教職員職務代理人順位名冊，列案管理並適時聯繫

異動更新運用。 

(四) 緊急傷病處理小組聯絡電話 

建立現職人員小組成員緊急聯絡電話表備供緊急聯絡依據。 

(五) 鄰近單位緊急聯絡電話 

單位 電話 單位 電話 

苑裡分駐所 861024 苑裡消防隊 862010 

苑裡衛生所 869595 苗栗縣衛生局 332041 

社會局社工組 320135 苑裡李綜合醫院 862387 

良宜診所 865667 長春診所 857168 

茂元耳鼻喉科診所 861789 視保眼科診所 865686 

五、行政協調 

(一) 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1.現場人員之處置 

(1) 課間遇緊急傷病狀況時，應立即採取適當之處理。並依傷病情況由任課教師及該

班同學迅速將患者送至健康中心，或派員通知護理師到場瞭解處理。 

(2) 課餘及在學生宿舍遇緊急傷病狀況時，發現時採取適當之處理，將患者迅速送至

教官室、宿舍管理人員處，或派員通知執勤之教官、宿舍管理人員等有關人員到

場處理。 

(3) 維持現場秩序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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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經過健康中心護理師、執勤教官或宿舍管理人員等有關人員緊急處理後，依檢

傷分類再進一步處理，輕者由同學陪同返回教室，重者需爭取時效外送就醫。 

3.檢傷分類與處置 

第一級：需立即處理，聯絡救護車緊急送醫 

(1) 心跳呼吸停止之病患    (2) 懷疑是心臟引起之胸痛或心律不整    

(3) 連續性癲癇狀態            (4) 重度燒傷、意識不清或昏迷         

(5) 呼吸道阻塞、呼吸窘迫   (6) 大出血 

(7) 藥物過量並有意識改變者    (8) 性侵害患者 

(9) 嚴重創傷：如車禍、高處摔下、頸椎受傷者、骨折、大的開放性傷口、

刀刺傷 

第二級：需儘速送醫，聯絡救護車或計程車快速送醫 

(1) 疑似藥物過量但意識清楚者  (2) 穩定性氣喘 

(3) 持續性的嘔吐或腹瀉     (4) 中等程度以上之腹痛    

(5) 行為異常                   (6) 抽搐 

(7) 動物咬傷或撕裂外傷        (8) 眼部受傷 

(9) 不知原因之胸痛（但確知非心臟引起）              

第三級：休息觀察未改善者，聯絡計程車送醫 

輕度腹痛或持續性頭痛、發燒 38℃以上、輕度挫撞傷          

第四級：病情輕微，可放學返家後就醫 

包括：傷風感冒、喉嚨痛、輕微頭痛、發燒未達 38℃等。 

4.護送地點以鄰近本校之緊急醫療院所急救為優先，依序：苑裡李綜合醫院、學生指

定之附近診所，並立即通知導師及學生家長，若無法即時通知到學生家長，仍應繼

續執行緊急傷病處理。 

5.護送就醫人員 

傷病分類 
護送就醫人員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第一級 護理師 教官 班導師 

第二級 護理師 教官 班導師 

第三級 護理師 教官 班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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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學生意外傷害及緊急疾病處理流程圖 

 

 

 

 

 

 

 

 

 

 

 

 

 

 

 

 

 

 

 

 

 

 

 

 

 

緊急傷病發生時 

通知救護組到場 

予適當處置 

護送人員陪同送醫 

護送人員順序 

第一優先：【護理師】 

第二優先：【教官】 

第三優先：【班導師】 

 

現場初步處理 

送至健康中心或通知

護理師到場 

判斷病情是否送醫 

生輔組長通知 

家長至醫院 

是                 

否 

通知救護車 

危急情況:第一級                較不危急情況:第二級 

             第三級 

否 

檢傷第二級、第三級 

傷病患送醫 

護送人員順序 

第一優先：【護理師】 

第二優先：【教官】 

第三優先：【班導師】 

導師通知家長 
護送人員 

職務代理人 

以下一順位

遞補為原則                     
 

通知導師 

健康中心留置觀察 

生輔組長通知家

長至苑裡李綜合

醫院或學生指定

之附近診所 

緊急連絡電話  

119 

苑裡李綜合醫院：

862387 

健康中心分機：319 

教官室分機：308 310 

苑裡消防隊：862010 

苑裡分駐所：861024 

計程車行：868889 

 

護送交通工具 

1. 救護車 

2. 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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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危急情況:第二級 

             第三級 

(二)  學校緊急傷病通報流程 

1.通報注意事項 

(1) 現場人員派員通知時，需重點說明發生狀況、傷病者情況及確實發生地點。 

(2) 救護人員接獲通知，需判斷攜帶適當之救護工具，以免延誤救護。 

(3) 聯絡救護車時，應同時一併告知事項如下： 

簡述傷病患狀況、人數、緊急事故發生地點--需依校園區域請救護車由正門或南

側門接送，以免因搬運路程過長或重新繞道而延誤救護。 

(4) 聯絡救護車到達路線—依發生地點規劃，校園區域圖如附件一。 

○1  由正大門口進入：行政教學區-A B C D 區、圖書館 

○2  由南側門進入  ：活動中心、操場 

○3  由西北側門進入：宿舍 

 (5) 負責開啟各區活動門之單位：警衛室、總務處 

2.通報流程圖 

 

 

 

 

 

 

 

 

 

 

 

 

 

 

緊急傷病發生時 

現場人員通知健康中心護理師(分機 319) 

依檢傷分類處理 

 

生輔組長(分機 302) 

衛生組長(分機 301) 

學務主任 

(分機 300) 

校長 

(分機 100) 

 

校安通報 
 

 

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校安通報 

危急情況: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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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救護經費： 

(一)  病患送醫如搭乘計程車外送，所需醫療費用及車資可由護送之師長同仁先行墊

付，除因公受傷外應由當事者或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歸還。 

(二)  家境清寒學生發生疾病、事故傷害之醫療費則由學校墊付，必要時由導師或輔導

教官申請急難慰助金。 

七、校園常見傷病處理須知。如附件二。 

八、本校健康中心應備救護設備如下： 

(一)  一般急救箱、攜帶式人工甦醒器、活動式抽吸器（附口鼻咽管）、攜帶式氧氣組(附

流量表）、固定器具（含頸圈、頭部固定器、骨折固定器材、彈性繃帶、三角巾）、

運送器具（含長背板、擔架）。 

(二)  以上裝備每學期應定期維護，並利用防護演習演練。 

九、人員救護訓練： 

(一)  每學年舉辦學生心肺復甦術訓練，不定期舉辦教職員工急救訓練研習。 

(二)  護理師應接受緊急救護訓練課程至少四十小時，每二年接受複訓課程八小時，並

均應取得合格證明。 

十、健康中心備有傷病處理登錄簿，確實將校內傷病情形加以統計分析、學期末資料備查。 

十一、重大傷病個案視情況委請輔導室協助創傷後心理復健事宜。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送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苑裡高中 緊急聯絡救護車到達路線 
 

 

 

附件一 

1.聯絡救護車到達路線 

 (1)大門口：行政教學區、資訊中心 

 (2)南側門：活動中心、操場. 

 (3)西北側門：宿舍 

2.開門單位—警衛室、總務處 

西北側門(遙控) 

宿舍救護 

南側門(遙控) 

活動中心、操場. 

救護 

大門口 

行政教學區

資訊中心 

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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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國立苑裡高中緊急傷病處理須知 

一、校園常見緊急傷病處理原則 

(一)  健康中心事前準備：  

1.建立學生緊急事件聯絡卡： 

建立完整確實的學生健康資料，可保護學生之安全及減少校方處理問題之困擾，應於

每學年開學初儘速填妥，並定期核對更新。 

2.訂定學生緊急傷病處理及送醫辦法，並利用各種集會廣為宣導。其緊急傷病處理及送醫流

程圖附於後 

3.掌握新資訊，購置、更新急救器材，並定期檢查、補充及維護急救設備。  

4.按時接受救護技術訓練及複訓： 

隨時吸取醫護新知，充實相關專業知能，提昇緊急救護能力。  

5.收集地區醫療資源資訊，作為送醫參考。  

6.辦理教職員工生基本急救研習，加強安全教育，建立危機意識及處理能力： 

每學年視情況，利用段考時間舉辦教職員工之基本急救技術研習，每學期利用課餘時

間、安排學生急救技術訓練，安排安全教育專題演講或活動，以增進事故發生時迅速、

妥善處理之能力。 

(二)  當時處置： 

1.先評估傷害狀況，依嚴重程度給予緊急處理，必要時立即送醫。  

2.把握傷害最小原則，預防二次損傷，如疑似頸椎受傷者應先固定，異物插入勿急予拔除。  

3.注意自我保護，盡量戴手套及口罩處理，避免被傳染。 

4.展現專業人員能力，妥善的事前準備，盡可能降低醫療糾紛。  

5.協助送醫或轉介治療時，應視傷病情況所需醫療資源後送至適當之醫療院所。如大量傷患

則需考慮分送不同醫院，以免醫院人力不足而影響救治時效。  

(三)  事後處理： 

1.確實記錄、保管並統計分析，必要時呈閱或追蹤，以便瞭解校園安全及傷病的狀況，作為

校園安全教育計畫依據。  

2.檢討事前準備是否完善？是否兼顧軟硬體設施？  

3.檢討是否有較好的處置方式？做為改善的參考。  

(四)  傷病處理時易犯之疏失 

1.未了解傷病狀況，就要求傷患到健康中心。  

2.趕赴現場時未攜帶急救器材。  

3.強制脫解衣物，檢視傷患(如燙傷、骨折)或過度要求活動患處，以判斷有否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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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常見意外傷害處理步驟 

(一) 創傷處理原則： 

1.檢視傷口。  

2.止血。  

3.清潔傷口。  

4.消毒傷口。  

5.包紮。  

6.必要時送醫處理。  

7.給予傷口護理之指導。  

(二) 頭部外傷處理原則：  

1.局部瘀腫：冰敷、塗抹消腫藥膏。  

2.挫裂傷：先直接加壓止血，紗布敷蓋並以繃帶或三角巾固定，檢視傷口大小判斷是否需送

醫縫合。  

3.頭部遭撞擊、疑似腦震盪：保持鎮靜，盡可能讓病患維持平躺姿勢，保持空氣流通、維持

呼吸道通暢。注意：若有休克現象不能放低頭部，避免腦壓升高。  

4.評估： 

受傷因素及程度、意識狀況、生命徵象、瞳孔大小、對光反應、有無外傷出血或口鼻

分泌物，肢體有無麻痺等現象。  

5.發給學生頭部受傷注意事項通知單；提醒家長應注意事項。 

6.如有異常現象，應儘速送醫並通知家長。 

(三) 燙傷處理 

掌握沖、脫、泡、蓋、送五大原則處理。  

1.沖：流動的冷水沖洗傷口 15 至 30 分鐘。  

2.脫：於水中小心除去衣服。  

3.泡：在冷水中持續浸泡 15 至 30 分鐘。  

4.蓋：覆蓋乾淨的布巾，不可塗抹任何東西。  

5.送：送醫治療。  

(四) 運動傷害 

1、扭傷、脫臼處理： 

(1) 檢視受傷情況，如有骨折的可能(如：腫脹、變形、制動、有摩擦或斷裂聲)，應依骨折

方法處理。 

(2) 為預防腫脹、減輕疼痛，直接在患部冰敷二十分鐘。 

(3) 固定受傷部位。 

(4) 必要時送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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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折緊急處理： 

(1) 檢視受傷情況，如有臉色蒼白、冒冷汗、表情痛苦，須考慮有骨折的可能。  

(2) 預防休克發生、注意保暖及心理支持。  

(3) 閉鎖性骨折應先用夾板固定，儘速送醫。  

(4) 開放性骨折需保護刺出體表之斷骨，並以夾板固定，儘速送醫 

3、斷肢緊急處理： 

(1) 先止血：受傷部位。  

(2) 預防休克、注意生命徵象變化及給予心理支持。  

(3) 包紮受傷部位。  

(4) 斷肢送醫前應： 

以生理食鹽水沖洗 → 生理食鹽水紗布包裹 → 裝入乾淨塑膠袋 → 外面放置冰塊 → 

再用塑膠袋裝好 → 袋外應標示清楚姓名、斷肢名稱、時間。  

(5) 儘速將傷患與斷肢一併送醫。  

4、流鼻血處理原則：  

(1) 端坐；頭微向前傾，不平躺。  

(2) 手指直接加壓鼻翼、止血。  

(3) 以口呼吸。  

(4) 冰敷鼻樑。  

(5) 如十分鐘未能止血；應緊急送醫處理 

5、牙齒外傷處理： 

(1) 傷口先以紗布止血。  

(2) 斷牙：先以生理食鹽水略加沖洗，以生理食鹽水紗布包裹或置入冰牛奶中，在 30 分鐘

內送醫院，仍然可以種植回復。 

6、眼睛外傷處理： 

(1) 檢視受傷情況；如有異物侵入或機械性損傷時，勿用力眨眼及揉眼睛，馬上在水龍頭下

沖洗。  

(2) 化學物品弄傷眼(如立可白或實驗室化學物品)：立即在水龍頭下沖洗，如異物在眼球表

面；可用生理食鹽水輕輕沖洗。  

(3) 穿刺傷或嵌入傷時，切勿將穿刺物拔除，應以立體眼罩或代用品(如紙杯)固定後，同時

覆蓋雙眼，急速送醫。  

(4) 挫傷時，先檢視後再以生理食鹽水紗布覆蓋，儘速送醫。 

(5) 視力剝奪時，應注意其安全並給予心理支持。   

7、耳朵、鼻孔異物處理： 

異物塞入、小蟲飛進、小球或衛生紙塞入，勿任意嘗試取出，應送耳鼻喉科醫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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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常見急症處理步驟 

(一) 發燒 

1、37.5℃以上，應多喝水、休息。  

2、38℃以上即給予冰枕使用，多喝開水，通知家長送醫。  

3、39℃以上或生命徵象異常，應立即送醫急診並通知家 

 

(二) 腹痛 

運用身體檢查與評估技巧，了解疼痛發生的部位、性質及引起原因。  

1、胃痛─休息、喝溫開水，如無改善，通知家長送醫診治。  

2、脹氣─腹部塗抹薄荷油類藥物，順時針方向輕輕按摩，助排氣，必要時請同學陪伴如廁。  

3、外力引起─密切觀察有無內出血徵象(臉色蒼白、血尿、頭暈或噁心、倦怠)。  

4、生理痛─喝熱開水、臥床休息、下腹部熱敷。  

5、不明原因腹痛─急性腹痛應送醫診治並通知家長。若有性侵害可能應更審慎處理。 

(三) 嘔吐 

1、了解嘔吐的原因及性質。  

2、觀察嘔吐物之性狀。  

3、為減輕嘔吐之不適，可以用鹽水漱口。  

4、腹部扣、觸診來檢查腹部有無異狀。  

5、嚴重嘔吐；應立即通知家長送醫診治，以防電解質不平衡、抽筋或脫水。 

6、予飲食衛教：清流質飲食→流質飲食→軟質飲食→正常飲食 

(四) 昏倒 

1、了解昏倒的原因，若為疾病引起，則依該疾病之照顧原則給予處理。  

2、症狀處理及心理支持。  

3、注意生命徵象之變化，必要時應立即送醫。  

4、給予舒適安全環境。  

(五) 休克 

全身組織灌流減少，出現造成血壓下降、脈搏快而弱、呼吸急而淺、皮膚溼冷、臉色蒼白、

不安、焦躁。  

1、引起休克之原因： 

(1) 器質性的；如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糖尿病、貧血、中暑、大出血等。  

(2) 非器質性的；如情緒、脫水、熱病、體質較弱等。  

2、處理方式： 

(1) 檢查生命徵象之變化，去除引起休克之原因。  

(2) 迅速將患者抬至陰涼處或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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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鬆開衣服，身體放平，抬高下肢 20~30 公分。  

(4) 保暖：四肢冰冷者，覆蓋棉被或毛毯。  

(5) 意識清醒者，可以適度補充溫水。  

(6) 如嚴重休克，必要時應使用心肺復甦術（或復甦姿勢），並迅速送醫急救。 

(六) 異物梗塞 

異物梗塞在氣管，若患者正在大力咳嗽時，急救者應靜觀並鼓勵患者咳嗽；若患者不能說話

且無咳嗽聲音、兩手捏住脖子，則表示異物已完全阻塞氣管，急救者應立即實行哈姆立克急救

法（Heimlich maneuver）。  

1、哈姆立克急救法 

(1) 將施救者一隻手握成拳頭，用拇指和食指側面貼在梗塞者腹部，用另一隻手抵住，放在

梗塞者的腹部（劍突與肚臍之間），用力按並朝上擠壓，必要時再重覆幾次（原則上為 5

次），直到使梗塞的異物噴出。若是已發生梗塞無人相助時，就設法用東西在橫膈膜稍

下處使勁壓，如腹部靠桌角或椅背或用自已的拳頭，這樣也能把梗塞物吐出。如果是小

孩子（1～8歲），要領和成人同。  

(2) 當患者意識喪失時，則保護病人平躺於地上，先打開嘴巴以清除異物；若無法清除異物，

即應打開呼吸道吹氣，若吹不進去，再重新打開呼吸道及吹氣，若仍吹不進去，則實施

躺臥之哈姆立克急救法，即雙膝橫跨於患者大腿兩側，或跪在患者大腿旁，手掌重疊，

掌根置於上腹部正中線，劍突與肚臍中間，然後用力向患者的頭部方向擠壓，最多 5 次。  

(3) 若患者為即將臨盆之孕婦或非常肥胖時，則在胸骨下半部心臟按摩處往內做胸部擠壓，

最多 5次。  

(4) 若是小於一歲以下之嬰兒，有異物梗塞在氣管，則不可做哈姆立克急救法，以免傷及腹

腔內器官，應改為拍背壓胸法，將嬰兒趴在大人前臂，在其背部兩肩胛骨間拍 5次，依

患者年紀決定力量的大小，再讓其平躺壓胸部 5次，重覆上述動作直到異物吐出，但若

是液體異物梗塞，如溢奶則應先抽吸、暢通呼吸道、吹氣，如無合併固體物阻塞，很少

需要用到拍背壓胸法。  

(5) 如何分辨異物梗在氣管或食道內？最簡單的方法是看病人能否說話，若病人完全不能說

話，則應強烈懷疑異物已完全阻塞氣管，此時應考慮立即實行哈姆立克急救法；若病人

能講話，表示異物在食道內或只部分阻塞氣管，此時無需立即實行哈姆立克急救法，送

醫治療即可。  

2、呼吸心跳停止 

(1) 應先檢查有無脈搏、呼吸，判斷是否應做此項技術。  

(2) 務必把握『黃金時間』4-6 分鐘內，立即進行心肺甦醒術（CPR）。  

在進行急救前應先通知學校其他相關人員在旁協助，並通知 119 前來支援，速送醫院爭

取急救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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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常見慢性病個案處理步驟 

(一)  氣喘： 

1、校園常見的慢性病之一，易反覆發作，阻塞性呼吸道疾病。  

2、病理機轉：為支氣管內側黏膜水腫、分泌黏液增加、支氣管痙攣。 

3、病情分析：有輕度、中度、重度之分。 

(1) 輕度發作：間歇性的，頻率一週在一次以下，兩次發作間可過正常生活。  

(2) 中度氣喘：發作時，一週不只一次，兩次發作間可能有慢性咳嗽或喘鳴，可能影響上

課或團體活動的學習。  

(3) 重度氣喘學生可能會持續喘鳴，中間會出現更嚴重的發作。  

4、常見引起氣喘發作的過敏原有：灰塵、塵蹣、棉絮、黴菌、蟑螂等 

5、除了過敏原之外的內在致病因子，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氣候改變、運動、空氣污染、情

緒壓力等，都是。 

6、氣喘發作時，個案會有呼吸困難、呼吸急促、情緒焦慮等情形，老師或同學可能會慌亂

不知所措，所以事前的防範措施及衛教是相當重要的。 

7、護理措施： 

(1) 健康中心與班級導師務必持有特殊疾病個案學生名單，同時會知科任老師。  

(2) 透過講座、小組會議或文宣資料介紹相關預防措施及處理方法。  

(3) 當急性發作時，搖高床頭，給予適當流量的氧氣，注意呼吸道通暢，並給予心理支持

以減輕焦慮。必要時給予個案自備之氣管擴張劑連續吸入二次，15 分鐘內未改善則應

送醫處理。  

(二)  癲癇 

1、病情分析：一般分為大發作(全身抽搐)和小發作(局部痙攣)兩型。  

(1) 大發作：個案意識完全不清，且會跌倒在地上而易受到傷害；從意識喪失到甦醒歷時

數分鐘，四肢和臉部常出現無法控制的痙攣。 

(2) 小發作：個案雖然意識不清，但不會跌在地上，只有約 10~15 秒會呆滯且無法聽到別

人在說什麼。 

2、護理措施： 

(1) 集合癲癇學生、相關任課教師、家長及較要好的同學，一起學習有關癲癇之知識及處

理措施，並加強心理建設。  

(2) 癲癇發作時，鬆解可能束縛的衣物、疏散同學、保持空氣流通、安靜，不可企圖制止

個案抽搐動作，密切觀查其意識變化。  

(3) 注意個案四周環境安全，以免意外而造成受傷。  

(4) 若有嘔吐現象或口中有異物，則將頭轉向一邊，以免吸入異物。  

(5) 若抽搐已停止，應將個案擺復甦姿勢(頭左側俯臥，頭側一邊)，或仰躺下巴抬高姿勢

休息。  

(6) 一般抽搐動作常在五分鐘內自行停止，若超過五分鐘以上，應送至最近醫院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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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臟病 

1、 病情分析：先天性心臟病分無發紺性和發紺性二大類  

(1) 發紺性心臟病通常較具立即的危險性，必須於嬰兒時期就進行手術。 

(2) 無發紺性心臟病雖不至於立即缺氧威脅生命，但常會有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及運動耐

力普遍低落現象，長期下來不但影響生長且抵抗力差，極易受到感染，故應及早發現

給予適當診治。  

2、護理措施： 

(1) 除了健康檢查外，應仔細過濾健康資料發現個案，並知會老師。  

(2) 配合醫師的活動建議量與相關人員討論，並介紹該疾病之相關知識及因應措施，尤其

是缺氧情況之預防與處理。  

(3) 監督個案服藥情形，監測心跳狀況，若有異常或經常忘了吃藥應通知家長或回醫院診

療。  

(4) 學校護理人員及老師應熟練 CPR 技能，以因應緊急狀況。  

(四)  腎臟病 

1、病情分析：一般腎臟病可分為急性與慢性。  

(1) 急性腎臟病常見有急性腎絲球腎炎和急性腎衰竭。校園中以急性腎絲球腎炎居多，常

發生於 A群 B型溶血性鏈球菌感染後(通常是感冒痊癒後一至二週)  

(2) 慢性腎臟病則以腎病症候群居多，病因多為細胞性免疫系統異常。  

2、護理措施： 

(1) 追蹤個案診療情況，確實掌握個案每一次尿液檢查之結果。  

(2) 知會老師、家長及同儕個案之情況，以協助監控其活動量。  

(3) 協助心理建設及維護自我心像，使其正向面對治療後之副作用。 

(五)  糖尿病 

1、病情分析：糖尿病可分為胰島素依賴型（IDDM）和非胰島素依賴型（NIDDM）。  

校園常見的為 IDDM，一般多為急性發病，病症可持續數天到數週，典型的症狀有

多吃、多喝、多尿、體重減輕、夜尿增加等。在校園中以發抖、冒汗、心悸、反映遲鈍

等低血糖情況出現。 

2、護理措施： 

(1) 追蹤個案診療情況，確實掌握個案每一次尿液檢查之結果。  

(2) 知會老師、家長及同儕個案之情況，並教導低血糖情況發生時之緊急因應措施：立即

(3) 給予 10~15gm 的糖或半杯含糖飲料（120cc）。  

(4) 加強個案之心理建設，並協助建立同儕之間的人際關係。  

(5) 當發現以下情況時應立即送醫：  

 持續嘔吐無法進食     持續腹瀉全身虛脫   

 呼吸急促且困難       意識狀態改變   


